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聯合海葬-骨灰海上拋灑申請書                              
填表日：    年    月    日

	申請人
(以亡者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親屬為限)
	姓名
	
	與亡者

關  係
	

	
	申請原因
	(亡者意願 (家屬意願
	聯絡

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第二
聯絡人
	姓名
	
	聯絡

電話
	

	亡者
	姓名
	
	性別
	 

	
	死亡

日期
	
	出生
日期
	

	海葬場次
	第_____場 (民國　  年　   月     日) (可至本處官網-海葬專區查詢)

	港邊助念儀式
	□佛道教(法師)  □基督教(牧師) □天主教(牧師)
□不參加儀式(需於旁邊等待儀式完成)

	骨灰是否已完成研磨？ □是　□否 (提醒：海葬前若未完成骨灰研磨，無法參加海葬)

	右列皆為必檢附文件
	1.(亡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登船者(限3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提醒：未檢附者無法登船)
4.(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明書
5.(骨灰研磨再處理證明書
6.(火化證明書或骨灰（骸）遷出證明或起掘證明。

	若申請書由業者代填，請留業者公司名稱：           
代填人姓名：                電話：

	申請人
親簽
	
	受理

人員
	
	單位
主管
	
	決行
	


海葬申請相關注意事項及權益通知書
1. 申請人同意配合依殯葬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次聯合海葬計畫辦理。

2. 本申請書僅供骨灰海上拋灑使用，申請人如有違反民、刑或行政法相關規定，需自負責任。
3. 本市保有調整海葬場次及更改日期之權益。
4. 因天氣海象變化影響海葬舉行以致延期，本處將以電話通知申請人，請申請人保持電話暢通以便聯繫。若電話無法接通，本處將通知第二聯絡人、或以申請人所留電子郵件信箱通知。
5. 寄送說明會公文及海葬活動照片光碟將以通訊地址為準，請申請人確實填寫可收件之通訊地址，以免影響自身權益。若由業者代填申請書，請申請人自行核對資訊，本處將以申請書所填資料為準，請申請人注意填寫資料是否正確。
6. 海葬梯次及詳細日期，可至本處官網「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專區服務→環保葬專區→海葬專區」查詢。若海葬日期變動，將於官網公告周知。
7. 海葬活動前，本處會辦理海葬行前說明會，說明會日期將以公文通知，申請人可致電本處各場館或洽詢墓政管理課-海葬承辦人 電話：04-22334145分機373
   (上班日8-17時)了解相關資訊。
8. 若填寫申請書時，未檢附完整文件(例如火化證明、研磨證明或登船人證件未繳齊)，請申請人至遲於海葬活動舉行前10日補件，以免影響海葬活動資格。
9. 火化及骨灰研磨程序完成後，申請人可至本市崇德殯儀館行政中心申請骨灰暫厝，並將亡者骨灰寄放於海葬暫厝室直至海葬活動日。
10.關於海葬骨灰暫厝、海葬當日禮廳及相關車船接駁費用，皆為免費，本處不會再向申請人收取其他費用。
11.本市公辦海葬須至少一位家屬(含直系、旁系血親及姻親)親自到場參與海葬當日儀式，若家屬未到場，無法由本處人員或相關業者代為拋灑。若海葬當日因家屬個人因素缺席以致海葬無法舉行，考量海葬名額有限，本處亦無法再次受理同一亡者之案件，請申請人特別注意。

